
民丰县中心城区653227-0101-005综合服务单元详细规划（批后公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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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目的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

实施的战略部署，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和田地区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、《民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总体规划”），以及县委、县政府提出的城市发

展战略意图，落实总体规划对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传导要

求，各类用地布局原则和设施配置标准。优化城市功能结构，

完善城市公用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道路系统，提高环境质量，

改善城市形象，全面推进民丰县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核心功能定位
653227-0102-005 综合服务单元处于民丰县中心城区西

部综合服务地段，通过更新与设计塑造生态融合，打造现代社

区形象。

三、规划范围
653227-0101-005 单元，本次规划范围为民丰县中心城

区西部居住生活单元，单元规划用地面积 465.49 公顷，其中

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面积 163.25 公顷，位于民丰县中心城区

南部，北至友谊路、南至和若铁路、东至规划路、西至花园路。

四、 建设规模
653227-0101-005 单元面积 465.49 公顷，城镇开发边

界 163.25 公顷，永久基本农田 41.99 公顷，建设用地规模 

239.08 公顷，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324.96 万平方米。

五、道路网规划
道路网等级采用主干道—次干道—支路的道路体系，依据

《民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确定的路网体

系，优化单元内部局部道路红线宽度。

六、近期建设重点
653227-0101-005 居住生活单元，重点围绕品质居住社

区建设、基础设施配套提升等方面发展，优化完善规划区内交

通，提升道路通行能力，积极开展生活服务片区的业态建设，

采用整体更新、局部修缮等多种方式提升居住品质。


